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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年前受欺侮放弃继承／现在还能请求分得遗产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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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重县陈女士来信：

　　我於1997年与我在1986年留学时认识的一位大学技师结了婚。结婚时他已退休，由於退休後无事

可做，也没有什堋朋友和爱好，本来的嗜好就是喝酒，於是他终日酒不离口，渐渐出现慢性酒精中毒

的症状，日趋明显，并出现精神　碍，渐渐发展到施行暴力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大小便失禁等等。

　　当时，他已失去了对昼夜和时间的判断能力，不分昼夜地喝酒，喝一阵，迷迷糊糊睡一下，眼一

睁又喝，还绝不让我睡觉。我只能在旁边守著他喝，给他温酒、热茶、照顾他，连我上厕所他都嫌时

间长，找到厕所来打我，拉我回去照顾他，并对我的人身自由也进行了种种限制。

　　我出於自己做医师的人道主义，即使在遭受虐待的情况下，也一直把他当作我的病人，照顾他的

生活起居，甚至用手指帮他把因为便秘而硬结的大便挖出来，一天不知要给他换洗多少次衣裤。他的

子女因和他的关系不好，基本上不来，他们对於我给他们父亲的照顾一直是表示非常感激的；对於他

打我，他女儿甚至让我逃开，说不如让他去，“ 即使是死了，也是他的命。”

　　谁知，四年前他去世之後，他的儿女态度来了个180度的转变，用卑嘀的手段逼我放弃继承遗产。

说我跟他们父亲是“假结婚”，要是我不在放弃遗产的承诺书上签字的话，他们就去“入管”报告，

取消我和儿子（与前夫所生）的在留资格。我当时提出要求：要想我签字，就必须去“入管”把对我

的诬告撤回。他们同意了，并给了我书面的承诺。後来，通过一些途径　解到，他的儿女是不同意我

和他们的父亲结婚的，要父亲把我当家政妇使用。

　　这事已过去四年多了，今年1月，我和儿子终於获得了永住权。当时我是被迫放弃遗产继承权的，

而且名誉及人权都受到了损害，我们现在已拥有了与日本国民同样的权利（除了选举权、被选举权之

外），我想要回自己应得的权益。请问，三重县附近有能站在我们中国人的立场上帮助我们的律师或

仁人志士吗？

　　读了来信，狻为感叹──为了一纸“ 签证”，多少在日的中国同胞在忍受著不公道的甚至非人的

待遇啊！幸好，现在你苦尽甘来，可以理解你的心情。

　　就来信所述的情况而言，你当年不管是否正式结婚（推测应当是递过“ 婚姻届”的，否则你没有

继承的权利，你丈夫的儿女也就没必要逼你同意放弃遗产），因为你与你丈夫同居数年，而且照顾他

的生活及护理他的疾病（後期他因酒精中毒而神志失常，你是医师，应当知道必须送他去住院治疗，

而不是陪他喝酒！），你至少有权分得部分遗产──如果只是同居关系的话，就只能得到类似“ 慰谢

料”的少许补偿了；如果是正式的配偶，那就应当得到一半以上的遗产。

　　现在事过四年，应当还在可以提起法律诉讼（请求“遗产再分割”）的范畴内，但有一个难关必

须通过：那就是你曾经亲笔签字同意放弃继承遗产。所以，若是要提起诉讼，重点一定要放在当时是

“ 被迫”的这一点上。你可以把你丈夫的儿女对他们父亲的置之不管和对你的“ 用尽後弃之”的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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嘀手段作为进攻手段──如果一个对病人悉心照顾、任劳任怨的妻子得不到分文补偿，而将老父视同

粪土的儿女却可以坐享其成的话，这是不公平的。

　　当然，你应有思想准备，可能你能要回的遗产不会是全部（日本的民法规定，除配偶之外，对其

他继承人有“ 遗留分”，即法律保护的应得部分）；反过来说，如果你和你丈夫当时没有正式婚姻关

系的话，那堋你就只能争取这“ 遗留分”了（“ 内缘”的配偶没有继承权；但考虑到你照顾死者晚

年的生活，予以适当补偿）。

　　至於律师或“ 站在中国人立场上”的“ 仁人志士”，由於日本有不成文规定，三重县的诉讼，

原则上应请三重县辩护士联合会介绍辩护士，所以请去那里相谈（也可以向住地的家庭裁判所相谈）

。应当相信日本是一个法治国家，法律是公正的，你的事情是一件典型的遗产纠纷，不在於原告是何

国国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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